
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初级专业技术人员“三基”和外语考试（考核）管理办

法

为进一步造就卫生战线技术精湛、品德高尚、服务一流的医务人员队伍，通过全面地开展“三

基三严”和外语考试（考核）制度，实行岗位竞争制度，使全院形成勤奋好学、精益求精、爱岗

敬业的文化氛围，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，特修订考试管理办法如下：

1.考试（考核）组织

1.1 教育处负责新进院前两年员工的“三基”理论知识（初级医师和医技人员须考）及外语考试

（所有职工须考）的摸底、转正考试的组织工作，并建立相应专业技术人员的“三基”理论知识

和外语考试档案。

1.2 教育处同时负责新进院前两年的初级医师“三基”技能考核的组织工作，并建立相应专业技

术人员的“三基”技能考核档案。

1.3 护理部负责其中护理人员的“三基”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考试（考核）的组织工作，并建立

相应护理人员的“三基”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考试（考核）档案。

2.考试（考核）对象

本院新分配两年内临床医师、医技、护理、行政管理等人员。

3.考试（考核）方案

新分配各类人员两年内连续每年进行一次“三基”理论知识、基本技能和外语考试（考核）。

4.考试（考核）时间：一般在每年的第三季度。

5.考试（考核）科目

5.1 外语（英语为主）。

5.2“三基”理论知识和技能。“三基”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任何一项不合格均视为“三基”

考试不合格。

6 考试（考核）要求

6.1 英语：

试卷等级分类：根据考试人员不同的学历结构制定。

1）硕士（含）以上学位人员：相当于大学英语 6级；

2）本科学历人员：相当于大学英语 4 级；

3）本科以下学历人员：相当于大学英语 3 级。

6.2“三基”理论知识和技能：

6.2.1 医师系列：以执业医师考试大纲、住培相关培训要求为标准，包括法律法规、临床医学基

础知识和临床专业知识。技能考核以“执业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大纲（西医、中医）”

等为标准。

6.2.2 医技系列：以医技人员三基考试大纲为标准，医学基础知识和检验、超声、放射等专业知

识。

6.2.3 药学系列：以执业药师考试大纲为标准，包括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、药事管理与法规、

药学（中药学）综合知识等。

6.2.4 护理系列：以护士执业考试大纲为标准，包括内科、外科护理，护理学基础和护理操作技

能。

7.奖惩措施：

7.1 考试（考核）结果上报人事处。

7.2 转正定职人员任何一项不合格需在 3～6 个月后参加补考，转正定级时间计算按人事处相关

规定。违纪、作弊人员按医院相关规定处理。

7.3 外语考试成绩作为医院外派出国人员的初筛条件。

8.本管理办法由教育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